
（上接

D7

版）

９３

宗秋月

８３

，

８５０．００ ０．０９

９４

周志国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９５

关效良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９６

殷玉新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９７

路中林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９８

曹文林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９９

陈永亮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０

王 钰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１

户红军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２

石 岩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３

孙瑞毅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４

王延民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５

于国华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６

路 伟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７

崔永红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８

褚一润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９

彭立东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０

石发民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１

唐元培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２

谢桂芹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３

于启水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４

韩学亮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５

刘乐光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６

杨照宇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７

田海昌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８

李建成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９

王同军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０

王少锋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１

许连堂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２

张成亮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３

唐行林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４

黄加成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５

吕彦武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６

于家平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７

路 宏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８

陈 岩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２９

姚荣森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０

谢桂香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１

单新国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２

唐元吉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３

王英明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４

赵钦宏

７９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５

夏增军

７３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６

王金玲

７３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７

崔德亮

６６

，

６５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３８

张 静

６６

，

６５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３９

孙 燕

６６

，

６５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４０

唐行波

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４１

王志育

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４２

边延杰

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４３

王荣华

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４４

陈志坚

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４５

郑 峰

６０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４６

张玉刚

５８

，

０５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４７

李琦明

５８

，

０５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４８

张 鹏

５５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４９

董志坚

５１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李新宁

５１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１

娄加祥

５１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２

刘爱苹

５１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３

贾倩倩

５１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４

于东晓

５１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５

寇春军

４９

，

４５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６

于建华

４９

，

４５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７

王迎春

４７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８

李新平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５９

薛 卫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６０

赵新川

３６

，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６１

边春梅

３４

，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６２

王 芳

２７

，

９５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６３

崔 锋

２７

，

９５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６４

赵秋菊

２７

，

９５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６５

刘 伟

２７

，

９５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６６

关效军

２１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６７

李金水

２１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２

合 计

９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９

年更名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淄博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结构不变。

三、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蓝帆集团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股权结构如下：

四、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财务会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蓝帆集团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投资并控制的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所有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蓝帆股份

５２．５０％

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蓝帆化工

７５．００％

工业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异

丁酯等增塑剂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部

分股权投资业务

蓝帆商贸

１００．００％

贸易

蓝帆新材料 蓝帆股份持股

１００．００％ ＰＶＣ

手套的生产、销售

青岛朗晖 蓝帆股份持股

１００．００％

贸易

蓝帆（上海） 蓝帆股份持股

１００．００％

贸易

上海蓝帆 蓝帆化工持股

１００．００％

增塑剂销售

齐鲁增塑剂 蓝帆化工持股

８９．９３６％

增塑剂的生产、销售

蓝帆集团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万元）

流动资产

１７１

，

８６２．６４ ８６

，

４７８．９２ １３２

，

１６６．８２

总资产

２２１

，

７４０．６９ １２０

，

９９５．８６ １６８

，

３８４．３５

流动负债

１０２

，

２４９．６２ ６９

，

４３１．６７ １３１

，

６８４．６８

总负债

１０２

，

７４４．６２ ７６

，

９２６．６７ １３２

，

１７６．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６７

，

４５２．３０ ３０

，

１６８．７７ ２６

，

５５３．２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万元）

营业收入

４３３

，

８３７．９４ ２８６

，

０２８．４０ ５１５

，

１７８．１４

营业利润

１７

，

１３２．５８ １７

，

２２７．７０ １１

，

１５６．１１

利润总额

１６

，

７３９．７０ １７

，

２３０．７３ １１

，

１４８．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

，

２４４．３６ ９

，

８５４．１６ ７

，

１２７．４８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第四章 本次交易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必要性

１

、本次交易是实施公司上下游无缝隙、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公司主要业务是

ＰＶＣ

手套等的生产、销售，主要的原材料是

ＰＶＣ

糊树脂、增塑剂等，目前主要原材料均系外购，而蓝帆化

工处于公司的上游，主要业务是

ＤＯＰ

、

ＤＩＮＰ

等增塑剂的生产销售，产销规模及市场影响力在增塑剂市场中位居首位。

实施上下游无缝隙、一体化发展是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是公司贯彻实施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重组

方式，将蓝帆化工业务纳入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整合公司资源和上下游供应链，形成更具抗风险能力的产业布局，对未

来公司实施低成本扩张提供强力保障，将推动公司快速稳健发展，逐步强化公司在化工行业地位。

２

、本次交易实施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熨平公司业绩波动

２０１０

年以来

ＰＶＣ

糊树脂、增塑剂采购价格分别上涨

３４．１５％

、

２５．００％

。期间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原材料价

格的持续上涨导致公司营业成本较大幅度的增加，给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中间价，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为

６．８２８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６．６２２９

， 一年内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

３．０１％

。而且公司

９０％

以上产品出口海外市场，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通过收购上游原材料生产企业，强化对上游原料的控制力，降低外购原材料比例和运输成本，有利于增强公司

盈利能力，熨平公司业绩波动，提高抗风险能力。

３

、本次交易将有助于减少、消除关联交易

本公司主要的原材料是

ＰＶＣ

糊树脂、增塑剂等，部分增塑剂从蓝帆化工及其子公司齐鲁增塑剂购买，未来随着公司生产

规模的扩大，关联交易金额势必将随之加大。

本次交易实施后，蓝帆化工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与蓝帆化工及齐鲁增塑剂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本期发生额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例（

％

）

齐鲁增塑剂 采购增塑剂 市场价

５

，

３７３．２３ １１．２０

蓝帆化工 采购增塑剂 市场价

２

，

４７２．４６ ５．１５

合 计

７

，

８４５．６９ １６．３５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获得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成为蓝帆化工的控股股东。蓝帆化工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为

３７．６４

亿元、净利润

８

，

４８２．０７

万元，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规模、总收入

以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水平均将大幅上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控制能

力和后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２

、整合公司的产业链，实现协同效应

通过本次交易，可将蓝帆化工及其旗下的齐鲁增塑剂注入上市公司。蓝帆化工及齐鲁增塑剂为国内位居前列的增塑剂生

产企业， 其主要产品增塑剂为蓝帆股份生产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的主要原材料， 通过本次交易可使公司的产业链更加完整。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增塑剂的价格一直呈现上升趋势，通过本次交易可以降低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公司业绩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公司业

绩的稳定和提升。

３

、通过本次交易逐步减少、消除关联交易问题。

三、本次交易的原则

１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

２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诚实信用、协商一致。

３

、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提升上市公司业绩。

５

、保持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坚持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第五章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为：蓝帆股份拟发行股份购买蓝帆集团持有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帆股份将持有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协商确定。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预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

（三）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本次交易中，蓝帆股份拟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蓝帆集团持有的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蓝帆集团以及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蓝帆股份董事会通过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蓝帆股份向蓝帆集团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５４

元

／

股 （蓝帆股份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首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期间蓝帆股份股票交易均价）。

蓝帆股份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以上市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４

、发行数量

（

１

）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交易中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价格

÷

发行价格

按照蓝帆化工

７５％

股权的预估值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计算，本次交易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为

１

，

４６２．４４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

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

（

２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额的

２５％

，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８７．４９

万股。最终发行

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以上市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约

１３

，

９４９．９３

万股，其中，社会公众股约为

３

，

４８７．４９

万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

本的

２５％

。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

５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６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蓝帆集团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

期

／

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

调整。

７

、期间损益

蓝帆化工在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按权益比例享有， 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

蓝帆集团按权益比例负担。

８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蓝帆化工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９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１０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蓝帆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５２．５％

的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与蓝帆化工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指标 蓝帆化工（万元） 蓝帆股份（万元） 占比（

％

）

资产总额

１１６

，

９０５．９６ １０２

，

３３０．４７ １１４．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４

，

２０９．４３ ９０

，

３７１．５３ ２６．７９％

收入总额

３７６

，

４３７．４６ ６２

，

１５４．０６ ６０５．６５％

注：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蓝帆化工的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财务数据最终以经大信会计审计的数据为准。

四、本次交易是否导致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交易后，蓝帆集团持股比例为

５５．６５％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后，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本次交易尚未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２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本次交易方案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第六章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购买资产系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蓝帆集团持有的蓝帆化工

７５％

股权，蓝帆集团合法拥有上述股权完整的所有权，上述股权之上没

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

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本次交易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本公司已经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对

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及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一、蓝帆化工基本情况

名称： 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内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５１９０

法定代表人： 刘延华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己二酸二辛酯、对苯二甲酸二辛酯、癸二酸二辛酯、工业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乙酰基柠檬酸三丁酯、偏苯三酸三辛脂、邻苯二甲酸二辛酯、邻苯二甲酸

二异壬脂，从事邻二甲苯、邻苯二甲酸酐、辛醇的国内批发业务。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实际控制人： 李振平

蓝帆化工是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专业助剂委员会理事长单位，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工业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对苯二甲酸

二辛酯等增塑剂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部分股权投资业务。

蓝帆化工及子公司齐鲁增塑剂合计拥有工业用增塑剂生产能力

４０

万吨，苯酐生产能力

６

万吨，主要产品有四大系列二

十几个品种，建有亚洲单套生产规模最大的生产装置，工业用增塑剂产销规模连续

２０

年全国行业第一。

齐鲁增塑剂是中国塑料助剂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中国工程塑料工业协会理事单位，被评为中国增塑剂行业

２００８

年十

强企业，获得中国工程塑料工业协会最佳配套供应商称号。齐鲁增塑剂拥有一个省级技术开发中心，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多功

能的增塑剂中试基地，形成了从实验室开发、中试放大、装置大规模生产相衔接的产品技术开发体系。自行开发的电气级

ＤＯＰ

获国家级新产品证书；全国首家开发生产出医用级

ＤＯＰ

，填补了国内空白；国内首次实现

８１０

酯的工业化生产，并填补国内空

白，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通过本次交易，蓝帆化工可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优化资本结构，扩大自身产能，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提高盈利能力和

综合竞争力。

二、蓝帆化工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新鹏伦出资

１

，

２７５

万元、齐鲁增塑剂出资

２２５

万元，设立蓝帆化工，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８５％

和

１５％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蓝帆化工取得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３７０３００２８０４６８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蓝帆化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

） 出资方式

新鹏伦

１

，

２７５．００ ８５．００

货币资金

齐鲁增塑剂

２２５．００ １５．００

货币资金

合计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情况

１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增资至

２

，

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蓝帆化工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决议新鹏伦以货币出资

７５０

万元认缴蓝帆化工增资，齐鲁增塑剂放弃

此次增资认购。本次增资后蓝帆化工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

，

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增资后，新鹏伦出资

２

，

０２５

万元，占蓝帆化工注册资本的

９０％

，齐鲁增塑剂出资

２２５

万元，占蓝帆化工注册资本的

１０％

。

本次增资后，蓝帆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方式

新鹏伦

２

，

０２５．００ ９０．００

货币资金

齐鲁增塑剂

２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货币资金

合计

２

，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增资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蓝帆化工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

，

２５０

万元增加到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新增资本

７５０

万元，由香港中轩以等值的美元认购，公司相应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新鹏伦和齐鲁增塑剂放弃此次增资认购。同日，新鹏伦、

齐鲁增塑剂和香港中轩签署了《淄博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协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章

程》。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淄博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签发了淄外经贸外资准字［

２００４

］

１２３

号文件《关于淄博蓝帆化工有限公

司股权并购的批复》，同意香港中轩协议购买蓝帆化工增资，批准增资认购协议生效，并随文颁发了山东省人民政府签发的编

号为商外资鲁府淄字［

２００４

］

３４３０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取得变更后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企合鲁淄总字第

００２１５９

号。本次增资后蓝帆化工的股东为新鹏伦、齐鲁增塑剂、香港中轩，其出

资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６７．５％

、

７．５％

和

２５％

。

本次增资后，蓝帆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新鹏伦

２０２５．００ ６７．５０

香港中轩

７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齐鲁增塑剂

２２５．００ ７．５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蓝帆化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者股权变更的决议》，同意齐鲁增塑剂将所持的公司

股权

２２５

万股全部转让给新鹏伦。外方股东香港中轩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淄博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签发了淄外经贸外资字［

２００５

］

７７

号文件《关于淄博蓝帆化工有限公司股

权变更的批复》，同意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并随文换发编号为商外资鲁府淄字［

２００４

］

３４３０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蓝帆化工合资合同、章程做出相应修改。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蓝帆化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此

次股权变更后，蓝帆化工的股东变更为新鹏伦和香港中轩，其出资分别占蓝帆化工注册资本的

７５％

和

２５％

。

本次股权转让后，蓝帆化工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新鹏伦

２

，

２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香港中轩

７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增资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蓝帆化工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将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中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完成后公

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山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签发了鲁外经贸外资字［

２００８

］

１０２９

号《关于

同意淄博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及经营范围变更的批复》，同意本次利润转增资本，并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蓝帆化工合资合同、章程做出相应修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蓝帆化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此

次转增资本后，蓝帆化工股东的股权比例不变，股东分别为新鹏伦和香港中轩，占注册资本比例分别为

７５％

和

２５％

。

本次增资后，蓝帆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新鹏伦

３

，

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香港中轩

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增资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蓝帆化工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香港中轩以折合人民币

１

，

２５０

万元的美元认购，蓝帆集团（新鹏伦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名称变更为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３

，

７５０

万元认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淄博市商务局出具 《关于同意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淄商务外资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蓝帆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蓝帆集团

７

，

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香港中轩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蓝帆化工主要财务指标

（一）财务状况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万元）

流动资产

１４２

，

６０４．４７ ９３

，

３７５．３５ ５６

，

１２５．１８

非流动资产

２６

，

７９７．６８ ２３

，

５３０．６２ ２１

，

９１３．９９

总资产

１６９

，

４０２．１５ １１６

，

９０５．９６ ７８

，

０３９．１７

总负债

１３５

，

５１２．９３ ９０

，

１３１．５９ ５６

，

５０９．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

，

６２３．５１ ２４

，

２０９．４３ １８

，

５７０．５２

注：鉴于蓝帆化工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最终财务数据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鉴于蓝帆化工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公司的资产规模将大幅提升。鉴于上市公司备考一年

一期的审计工作尚在计划准备中，本次交易前后资产负债情况具体分析将于《重组报告书》中另行披露。

（二）经营成果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万元）

２００９

年（万元）

营业收入

２８３

，

３３６．１５ ３７６

，

４３７．４６ ２３３

，

２９６．０７

利润总额

５

，

３２９．７６ １１

，

８１８．１８ ８

，

９０５．５４

净利润

４

，

０４０．８７ ８

，

４８２．０７ ７

，

２９７．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４８５．５７ ７

，

６６０．６１ ６

，

６８０．８５

注：鉴于蓝帆化工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最终财务数据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四、蓝帆化工主营业务情况

蓝帆化工主要生产、销售工业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ＤＯＰ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ＤＩＮＰ

）、对苯二甲酸二辛酯（

ＤＯＴＰ

）、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

ＤＢＰ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ＤＩＢＰ

）等增塑剂产品，属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行业下属的苯酐及增塑剂制造子

行业。

蓝帆化工主要产品如下表：

类 别 产 品

通用型增塑剂

ＤＯＰ

、

ＤＩＮＰ

、

ＤＢＰ

、

ＤＩＢＰ

特种增塑剂（包括耐寒型、无毒型、耐热型、阻燃型等）

ＤＯＡ

、

ＤＯＳ

、

ＴＯＴＭ

等

环保型增塑剂

ＤＯＴＰ

、

ＡＴＢＣ

五、蓝帆化工竞争优势

（一）主要产品产销规模居全行业首位

本次交易标的蓝帆化工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增塑剂生产企业，蓝帆化工及其子公司齐鲁增塑剂合计拥有年产

４０

万吨增塑

剂和年产

６

万吨苯酐的生产能力。主要产品有四大系列二十几个品种。齐鲁增塑剂建有亚洲单套生产规模最大的生产装置，

工业用增塑剂产销规模连续

２０

年位居全国行业第一。

蓝帆化工自成立以来，持续经营，业绩稳步增长，产能产量逐年提升，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在增塑剂市场上具有较强的

影响力。

（二）强大的技术开发实力

蓝帆化工拥有多年的增塑剂生产开发经验，培养了一批国内优秀的增塑剂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一个省级技术开发中心，

一个市级技术开发中心，在全国首家建立了多功能的增塑剂中试基地，形成了从实验室开发、中试放大、装置大规模生产相衔

接的产品技术开发体系。

齐鲁增塑剂首套装置由德国巴斯夫（

ＢＡＳＦ

）公司引进，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增塑剂生产装置。凭借多年的生产经验，不断

进行装置技术改造，装置生产能力由引进时的

５

万吨

／

年增加到

２０

万吨

／

年，单套生产能力达到亚洲第一；投资建设了

２

万吨苯

酐、

４

万吨苯酐装置，实施了多项关键技术的国产化，实现了苯酐和增塑剂装置能量综合平衡；建成了年产

１０

万吨的多品种增

塑剂装置，可生产高性能、高附加值的增塑剂品种十几个，并参与起草多个增塑剂产品行业标准；自主开发建设了环保增塑剂

装置，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环保增塑剂生产企业。

主要技术成果如下：

（三）具有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和一定的市场话语权

蓝帆化工拥有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其中每年销售万吨以上的网点近

２０

个；物流系统顺畅，市场信息反馈全面、快捷，具备

较高的市场反应速度，而且重点销售网点均建有专用的产品储罐，确保产品及时运送到客户。

依托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和全面迅捷的市场讯息，蓝帆化工产品报价已成为国内增塑剂市场的风向标，具有一定的市场

话语权。蓝帆化工不断将成本、质量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强化市场地位。

（四）规模采购带来的原料供应及成本优势

成立

２０

余年来，蓝帆化工与国内外原料供应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与齐鲁石化建有输送原料的直通管道，是大庆石化公

司、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重点客户，与韩国韩华公司、日本伊藤忠公司保持长年的合作关系。而且公司规模采购能保证获得稳

定、价格相对较低的原材料供应，确保向客户提供质优价廉的增塑剂产品。

作为增塑剂的主要原料，苯酐及丁辛醇等在国内的供应一直较为紧张，严重影响国内增塑剂生产企业的开工效率。蓝帆

化工与国内最大的辛醇及主要的苯酐生产企业齐鲁石化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子公司齐鲁增塑剂与齐鲁石化之间建有原料

输送管道，不但保证原料供应的稳定、而且节约运输成本。由于原料供应相对稳定，蓝帆化工增塑剂装置开工率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

目前，蓝帆化工投资的年产

１５

万吨丁辛醇项目已经开工建设，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建成投产后，蓝帆化工上游原材料供

应紧张的局面将得到彻底缓解，生产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五）产品质量优势

蓝帆化工具备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采用德国巴斯夫公司的国际先进产品技术标准组织生产，建有国内最先进的光谱仪

系列产品检测设备， 保证出厂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

１００％

。

１９９５

年就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２

标准的产品质量认证和

质量体系认证，成为全球合格的增塑剂供应商。

（六）开发推广环保型增塑剂，倡导绿色理念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及对健康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环保型增塑剂将逐渐成为未来增塑剂的主流。

蓝帆化工及齐鲁增塑剂一直致力于环保增塑剂的开发，自主开发生产的蓝帆牌

ＬＦ

系列环保增塑剂，达到欧盟

ＲＥＡＣＨ

法

规检测标准，广泛应用于医疗、食品、儿童玩具等产品。

蓝帆化工严格遵循环保法律法规规定，全部污水进入专业的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并自建了大型污水处理装置，在全国

首家突破增塑剂污水处理工艺，利用好氧生化处理技术，去除率达

９８．５％

以上，保证了污水生化无害处理。

（七）产业集群优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发布的《石油和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提出“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产业

集中度为目标，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和采用园区化、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模式，改善企业组织结构”作为我国石化产业发展的趋势

和目标。

蓝帆化工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工园区，系我国化工产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依托齐鲁石化等大型化工企业，有利于整

合市场资源、降低原料成本，提高经营业绩。同时，区内塑料加工企业众多，利用区域产业集群优势有利于开拓下游产品市场、

加强产业上下游的结合，实现协同效应。六、蓝帆化工未来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蓝帆化工未审财务报表， 蓝帆化工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分别实现净利润

７

，

２９７．４２

万元、

８

，

４８２．０７

万

元、

４

，

０４０．８７

万元，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蓝帆化工是我国增塑剂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优势，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与较强的盈利能力。

近年来我国丁辛醇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导致丁辛醇产业利润丰厚，而下游行业毛利率较低。蓝

帆化工目前正在建设年产

１５

万吨丁辛醇项目，建成投产后，蓝帆化工产业链条将向上游延伸，满足生产所需丁辛醇，降低蓝

帆化工对外部原材料的依赖，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七、交易标的预估值

（一）交易标的预估值和作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次标的资产（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的预估值为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预估增值

９

，

７６８．５９

万元，增

值率为

４２．１２％

。

根据《框架协议》，本次标的资产的作价，将参考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由本公司与

交易对方协商，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确定。

（二）预估方法说明

评估机构采取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对标的资产进行预估，待正式评估阶段，评估机构将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交易标的进行

评估，同时采用收益法进行验证。

１

、预估范围

本次预估的范围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蓝帆化工全部股东权益。

２

、评估方法

（

１

）流动资产

①

现金

现金为人民币，存放于公司财务部。评估人员、财务部门负责人、出纳共同清点了现金，评估采取盘点推算方法计算，由基

准日现金账面值加基准日至盘点日现金收入，减基准日至盘点日现金支出，推算出盘点日现金余额，与实盘现金核对，并同现

金日记帐和总帐现金帐户余额核对的方法确认评估值。

②

银行存款

对银行存款评估采取同评估基准日银行对账单余额核对的办法，如有未达账项则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③

应收票据

评估人员对每项经济内容、发生日期、可收回情况进行了核实，经核实无误，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④

应收账款

评估人员经过核对账簿，核查结算账户、原始凭证，验证其账账、账证是否相符，具体了解往来款项的发生时间、实际业务

内容、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状况，对大额应收账款进行了函证，并对回函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根据企业历史坏账

损失统计，确认不同账龄坏账损失率估算评估风险损失后确定评估值。

⑤

预付账款

评估人员结合相关供货合同，对所有预付账款账簿、凭证进行了核对和查证，评估人员根据其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

资产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⑥

其他应收款

评估人员经过核对账簿，核查结算账户、原始凭证，验证其账账、账证是否相符，具体了解往来款项的发生时间、实际业务

内容、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状况，对大额账款发函进行了询证和确认，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个别认定

法和账龄分析法，对于内部单位及个人借款，可全额收回的，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对外单位款项，按账龄分析估算

坏账后确定评估值，对于已形成全部损失的，按零值确定评估值。

风险损失率表

账龄 坏账计提比率

１

年以内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２－３

年

２０％

３－４ ３０％

４－５ ５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⑦

存货

Ａ

、原材料：本次评估，以评估基准日各项原材料库存数量，乘以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购置价格，加上合理的运杂费及损

耗价值、整理入库费用及其它合理费用，得出该种原材料的评估值。通过评估人员对原材料市价进行的了解，因原材料购置时

间较近，其价格变动不大，评估值与其账面值比较接近，故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Ｂ

、周转材料：评估人员通过对原材料基准日近期购入价调查了解，结合所掌握的各种价格信息资料，以评估基准日近期

市场价，加上合理的运杂费及其他费用确定其重置成本，再以核实后的存货数量与该存货的重置单价的乘积确定评估值。

具体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

＝

实际数量

×

不含税市场单价

＋

运杂费

Ｃ

、产成品（库存商品）

对于畅销产成品（库存商品），评估人员对基准日企业畅销产成品（库存商品）以评估基准日畅销产成品（库存商品）的实

际库存数量，乘以其在评估基准日的不含税销售单价格，减去全部税金和销售费用计算得出评估值，评估公式为：

产成品评估值

＝

数量

×

不含税单价

×

（

１－

综合扣除率）

综合扣除率

＝

销售费用

／

主营业务收入

＋

税金及附加

／

主营业务收入

＋

（营业利润

／

主营业务收入）

＊

销售所得税率

＋

（净利润

／

主

营业务收入）

＊５０％

对于正常的产成品，扣除的适当净利润按

５０％

确定。

（

２

）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人员主要采取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形成原因、账面值和实际状况等进行了取证核实，并查阅了投资协议、章程和有关

会计记录等，以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人员根据是否控股情况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

①

对于具有控股权的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整体资产进行了评估，然后将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净

资产评估值乘以被评估单位的持股比例计算确定评估值：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

＝

被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

持股比例

②

对非控股长期股权投资，分二种情况进行评估：

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经过审计的，采用评估基准日的经审计的企业净资产账面值乘以持股比例确定评估值，

对于未经审计的企业，评估人员采用经投资单位确认的评估基准日的企业净资产乘以持股比例确定评估值。

（

３

）房屋建（构）筑物

根据本次评估的目的和资产特点，对房屋建筑物、构筑物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

＝

重置成本

×

综合成新率

①

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

＝

建安工程造价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②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Ａ

、对于价值大、重要的房屋建筑物采用综合成新率方法确定其成新率，其计算公式为：

综合成新率

＝

理论成新率

×０．４＋

勘察成新率

×０．６

其中：

理论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现场勘察成新率：将影响房屋成新率程度的主要因素分为三部分九类。通过建（构）筑物造价中影响因素各占的比重，确

定不同结构形式建筑各因素的标准分值，根据现场勘察际情况确定各分类评估分值，根据此分值确定现场勘察率。

Ｂ

、对于单价小、结构相对简单的建（构）筑物，采用年限法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正后确定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

使用年限法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１００％

（

４

）设备

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设备的重置成本为基础，计算综合成新率，从而得到评估价值

的评估方法。公式如下：

评估值

＝

重置成本

×

综合成新率

①

重置成本的确定

Ａ

、国产机器设备重置成本

国产机器设备的重置成本由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基础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组成。对于订货合同

中已明确由供货商负责运输、安装调试的设备，由于在购置价格中已含此项费用，在计算设备重置成本时不再计算该类费用。

重置成本通常的计算公式：

重置成本

＝

设备购置价

＋

运杂费

＋

基础费

＋

安装调试费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Ｂ

、车辆重置成本的确定

根据汽车交易市场现行销售价格以及查阅“太平洋汽车网”“汽车价格信息”等行情价格，并根据车辆的车型类别确定被

评估车辆的购置价。再加上国家统一规定的车辆购置税等税费以及地方收取的有关费用等项目确定重置成本。即：

重置成本

＝

车辆含税购买价

＋

车辆购置税

＋

有关税费

根据国发

２９４

号文关于“车辆购置税收费标准为

１０％

”的规定，车辆购置税为不含税购买价的

１０％

。有关税费包括车辆管

理部门的各项检测费、上牌照费等。

Ｃ

、电子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对电子设备中需要运输安装的设备按照机器设备的重置成本计算方法确定。

对于不需运输和安装的电子设备，如一般的办公用电脑、打印复印设备，家用空调设备等，首先通过查阅《

２０１１

年中国机

电产品报价手册》及“太平洋电脑网”等行情的价格确定电子设备的重置成本；

对市场、生产厂家询价和查阅相关价格资料都无法获得购置价格的设备，则采用类比法通过以上途径查询类似设备的购

置价并根据设备差异进行修正后确定。

对于超期服役的电子设备，直接按二手市场价确定评估值。

计算公式为：重置成本

＝

设备购置价

②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Ａ

、机器设备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对主要生产设备、关键重要设备，分别采用年限法和勘察法（分析打分法）进行测算，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将两种方法的测

算结果取适当权重测定综合成新率来确定委估对象的成新率。

年限法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年限法成新率

＝

（经济寿命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勘察法，是综合分析设备各部分在设备中所占的权重，确定设备各部分的标准分，再根据各部分实际技术状况确定设备

各部分的评估分，最后加总确定设备的勘察法成新率。

对于超期服役的设备，年限法成新率按尚可使用年限考虑设备继续使用的可能。同时根据其有形损耗和可预见的无形损

耗因素，以及在使用中负荷程度及技改、修理的具体情况，以现场技术勘察综合分析后再按权重确定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

＝

年限法成新率

×４０％＋

勘察法成新率

×６０％

Ｂ

、车辆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采用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按国家强制报废标准）占

４０％

，勘察法成新率占

６０％

。

具体公式为：综合成新率

＝

年限法成新率

×４０％＋

勘察法成新率

×６０％

采用年限法成新率，分为行驶年限法和行驶里程法，根据国经贸经［

１９９７

］

４５６

号文《关于发布〈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国

经贸［

１９９８

］

４０７

号《关于调整轻型载货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和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国经贸资源〔

２０００

〕

１２０２

号《关于调整汽车

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确定成新率，其基本公式如下：

年限法成新率

＝

（规定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规定使用年限

×１００％

行驶里程法成新率

＝

（规定行驶里程

－

已行驶里程）

／

规定行驶里程

×１００％

对上述两种成新率，按孰低原则确定。

勘察法成新率，是根据对车辆的现场技术检测和观察，结合车辆的外观成色、实际技术状况、能源消耗情况、车辆原始制

造质量和车祸情况等统计资料，结合评估人员了解车辆管理人员和司机的意见，经综合分析车辆各部分在车辆中所占的权重

（价值组成）确定车辆各部分成新率的理论分，再根据各部分实际技术状况确定车辆各部分成新率的实评分，最后加总确定车

辆的勘察法成新率。

Ｃ

、电子设备成新率的确定

对一般价值量小的通用电子设备，主要采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使用年限法成新率的公式为：

年限法成新率

＝

（经济寿命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或

年限法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

５

）在建工程

①

在建工程

－

土建

根据被评估单位申报的“在建工程—土建工程评估明细表”所列项目和现场勘察结果，纳入评估范围的在建工程项目开

工时间距评估基准日较近，无需计算资金成本，且资产账面值与评估基准日价格水平无较大差异，无需进行工程造价的调整，

故评估人员根据其在建工程申报金额，经账实核对后，无不合理支出，故以经核实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②

在建工程

－

设备安装工程

由于本次评估项目设备安装工程开工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截止评估基准日均未超过半年工期，工程付款进度与形象进

度基本相符。所以评估均按在建工程

－

设备安装评估明细表账面价值确认为评估价值。

（

６

）土地使用权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委估宗地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调整法和市场比较法。

①

基准地价系数法

基准地价系数法土地使用权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Ｖ＝

（

Ｖｂ±ａ

）

×ｋ１×

（

１＋∑ｋｉ

）

×ｋ２×ｋ３

式中：

Ｖｂ

—某一土地级别上的基准地价

ａ

—开发程度修正值

ｋ１

—容积率修正系数

∑ｋｉ

—影响地价的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ｋ２

—年期修正系数

ｋ３

—期日修正系数

②

市场比较法

计算公式：

Ｖ＝ＶＢ×Ａ×Ｂ×Ｃ×Ｄ

其中：

Ｖ－－

估价宗地价格

ＶＢ－－

可比实例价格

Ａ－－

估价对象交易情况指数

／

可比实例交易情况指数

Ｂ－－

估价对象估价基准日地价指数

／

可比实例交易期日地价指数

Ｃ－－

估价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

可比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Ｄ－－

估价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

可比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

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人员通过了解企业执行的所得税政策，采取抽查有关所得税计提、缴纳凭证等会计记录的方式，

核实所得税资产。

经审计调整形成的所得税应纳税差异，为会计和税法在确认企业所得税时的暂时性差异，本次评估，评估人员未考虑评

估增减值导致的递延所得资产及负债，故本次评估递延所得税资产按零确认为评估值。

（

８

）负债

根据被评估单位评估清查明细表中所列债权人、业务内容、发生日期、金额以及评估人员与该公司财务人员的交谈取得

的信息，分析债务或义务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评估程序，按照现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判断各项债务支付或义务履行的

可能性。

对负债的评估，在充分考虑其债务和应履行义务的真实性的因素后，以审查核实后的金额作为评估值。

（三）预估增值的原因

本次标的资产预估增值的原因主要系长期股权投资、土地使用权增值所致，具体增值原因如下：

１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原因

蓝帆化工控股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初始投资成本， 而评估值为被评估单位对长期投资单位所享有的权益价

值，由于计算口径的不同导致评估增值。

２

、土地使用权增值原因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土地市场较为活跃，土地价格也呈上升趋势。

２０１０

年尽管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抑制地价上涨过快，但土

地价格上升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大城市的增幅略有减缓，而三线城市及地区的土地价格仍处于上涨过程中。因此，估价对象

的评估值较土地取得时的价值有所提高。

八、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

报告期内（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蓝帆集团及其控股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蓝帆化工及其下属

企业的资金已于本预案签署日前全部归还。

（二）对外担保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蓝帆化工及齐鲁增塑剂对外担保余额

１０．６

亿元（不包括集团内部担保），主要是对南金兆集团（下辖

宏达矿业等公司）、高阳建设公司担保。

１

、对外担保额较大的原因

蓝帆化工虽然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增塑剂生产企业，但其上游丁辛醇等原材料供应不足，为解决上游原材料供应瓶颈，打

通上下游通道，实现上下游一体化运作，

２０１１

年，蓝帆化工投资建设年产

１５

万吨丁辛醇项目。该项目总投资为

１３．０７

亿元，为

解决项目资金需求，蓝帆化工与南金兆集团、高阳建设采取互保的方式，获得银行贷款。

２

、解决对外担保的措施

蓝帆化工通过与南金兆集团、高阳建设协商，在不新增对外担保金额的基础上，逐步降低上述对外担保。

蓝帆集团将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对外担保，目前正积极办理银行授信评级工作，采取置换蓝帆集团为南金兆、高阳建设担

保等方式，逐步降低蓝帆化工对外担保。同时积极协调被担保方，采取提前归还银行借款等方式，提前解除蓝帆化工对外担

保。 蓝帆集团承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前将蓝帆化工及齐鲁增塑剂

对外担保余额降低至

５

亿元以下。

九、交易标的涉及的立项、环保、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生产资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事增塑剂生产视情况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监控化学品生产企业产品核准证书、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等行政许可证照，蓝帆化工取得的相关证书如下：

资质、认证、许可

序号 时间

文件内容

备注

文

／

编号 发文

／

证单位 其他信息

蓝帆化工

１ ２０１１－７－２７

（鲁）

ＷＨ

安许证字

［

２００９

］

０３０６１２

号

山东省安监局 安全生产许可证（乙酸）

２ ２０１１－１－２１ ＨＷ３７Ｃ

（

０４１

）号 淄博市化工行业管理办公室

监控化学品生产企业产品核准

证书

３ ２００９－８－１０

鲁淄安监经（乙）字

［

２００９

］

０００６４９

淄博市安监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二）蓝帆化工资产权属

１

、房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蓝帆化工及齐鲁增塑剂部分房产的权属证明文件尚在办理过程中。

针对部分房产未取得权属证明的情况，蓝帆集团出具承诺：“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若因上述房产未能获得产

权证书而给上市公司带来损失、支出及费用的，承诺人将对该部分支出及费用承担偿付责任，且在承担后不向蓝帆股份追偿，

保证蓝帆股份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２

、商标

根据蓝帆集团与蓝帆化工签署的《商标转让协议》，蓝帆集团将其持有的第

３５６７３３４

、

４３３５４８７

号注册商标无偿转让给蓝

帆化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商标转让申请尚在受理过程中。上述商标详细情况如下：

（三）蓝帆化工环保核查情况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 《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 【

２００３

】

１０１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

２００７

】

１０５

号）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蓝帆化工需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环保核查申请。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环保核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十、蓝帆化工诉讼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东营天元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塑业”）向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称

由于自齐鲁增塑剂采购的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中掺有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导致其生产的塑料薄膜出现质量问题。天元塑业向

齐鲁增塑剂索赔各项损失共计

１

，

９９４．０６

万元。

天元塑业自齐鲁增塑剂购买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作为原料，用于生产农用塑料棚膜。该等原料由第三方承运，运费由天元

塑业支付，在运输过程中，第三方承运人涉嫌将承运的部分邻苯二甲酸二辛酯更换为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东营市公安局已

将此案以盗窃罪立案）。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相关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在《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第七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蓝帆股份的主营业务为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以下简称

ＰＶＣ

手套）是以

ＰＶＣ

糊树脂、增塑剂为主要原料，以

Ｃａ－Ｚｎ

稳定剂等助剂为辅助材料，采用浸渍工艺塑化成型的一次性使用防护手套，从品质

等级上分为医疗级手套和非医疗级手套。目前公司

ＰＶＣ

手套产能达到

７０

多亿支，公司产品医疗级品率居于行业前列。

蓝帆化工主营业务是增塑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增塑剂作为助剂用于塑料加工，可以使塑料制品柔韧性增强，更容易加

工，是公司生产

ＰＶＣ

手套的主要原材料之一。蓝帆化工及子公司齐鲁增塑剂合计拥有年产

４０

万吨增塑剂的生产能力，是目前

全国最大的工业增塑剂生产企业。齐鲁增塑剂建有亚洲单套生产规模最大的生产装置，工业用增塑剂产销规模连续

２０

年位

居全国行业第一。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帆集团所拥有的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将注入上市公司，蓝帆股份将获得蓝帆化工的控制权，上市公

司的主营业务将向上游延伸，增加增塑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效整合公司资源和上下游供应链，形成

更具抗风险能力的产业布局，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同时有利于实现协同效用，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二、对公司章程、人员和股权结构的影响

（一）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及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章程进行

修订。

（二）对人员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拟购买资产为股权类资产，未涉及人员安置等问题。

（三）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９４９．９３

万股。本次重组后，本公司的股份总数将达到

１３

，

９４９．９３

万股；蓝帆集团仍系本

公司控股股东，对本公司持股比例将达到

５５．６５％

。因此，本次重组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帆集团的增塑剂业务、以及相关资产将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有助于延伸上市公司产业链，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末蓝帆化工的资产总额及净资产分别占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

１１４．２４％

和

２６．７９％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帆化工纳

入上市公司的合并范围，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将得以提升。

蓝帆化工因实施建设年产

１５

万吨丁辛醇项目而产生较多的银行借款，目前资产负债率较高。本次交易后，蓝帆化工纳入

上市公司的合并范围，会引致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短期内处于高位，但蓝帆化工及子公司齐鲁增塑剂拥有良好的现金流量，

且随着丁辛醇项目完工投入运营，银行借款会逐渐下降，资产负债率也会回归正常水平。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度蓝帆化工及蓝帆股份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如下（蓝帆化工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蓝帆化工

３７６

，

４３７．４６ ２３３

，

２９６．０７

蓝帆股份

６２

，

１５４．０６ ４７

，

７７０．２９

净利润（万元）

蓝帆化工

８

，

４８２．０７ ７

，

２９７．４２

蓝帆股份

４

，

０４７．３９ ６

，

６２３．５８

近

２

年蓝帆化工净利润显著高于蓝帆股份，本次交易发行股份

１

，

９４９．９３

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帆化工的主营业务将

全部进入上市公司，能显著提高公司每股收益，同时有利于拓展上市公司的业务领域，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从而提升上市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为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丁辛醇产业属于蓝帆化工的上游业务，近年来我国丁辛醇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市场价格持续走高，

２０１０

年丁辛醇

市场的平均毛利率在

３０％

左右，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国内丁辛醇供应缺口将达

３０

万吨。丁辛醇价格居高不下进而导致下游增塑

剂、塑胶行业成本加大、毛利率下降，致使目前蓝帆化工主要产品增塑剂的毛利率和净利率较低。目前蓝帆化工已经向上游拓

展业务，为满足生产所需丁辛醇，正在建设年产

１５

万吨丁辛醇项目，该项目预计内部收益率达

２９％

，所产丁辛醇主要供应齐

鲁增塑剂生产使用，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建成投产后，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毛利率和净利率水平，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

本次交易前，交易标的及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

）

２００９

年度（

％

）

蓝帆股份

５．６０ ３３．８０

蓝帆化工

３４．２０ ３７．９４

蓝帆化工各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明显高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大幅提高上市公司的净资产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竞争实力显著增强，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正式完成，确切数据以审计结果、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

报告为准。公司将在本预案签署后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做出补充决议。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业务架构

本次重组完成后，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将进入上市公司，蓝帆化工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未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后，蓝帆集团除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外，还持有蓝帆商贸

１００％

股权，蓝帆商贸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的销售，

与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防范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彻底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情况，蓝帆集团出具了《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

内容如下：

“（

１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所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不利用对蓝帆股份的控股股东

地位进行损害蓝帆股份及蓝帆股份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

２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除按照法律法规及蓝帆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正常的

股东权利外，不干涉蓝帆股份的经营管理，不出现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除董事以外的人员兼任蓝帆股份

的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经理、副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管理人员）。

（

３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蓝帆股

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

４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蓝帆股份产生同业竞争，承诺将促使本公

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单位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蓝帆股份产生同业竞争。

（

５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获得的商业机会与蓝帆股份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

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将立即通知蓝帆股份，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

蓝帆股份，以确保蓝帆股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６

）本公司确认本承诺旨在保障蓝帆股份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自本公司签章之日起生效。”

此外，李振平也出具了《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

１

）于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子公司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蓝帆股份现有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并

对蓝帆股份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生产经营活动。

（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作为蓝帆股份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蓝帆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以外的其他

企业将不新增从事或不新设立子公司从事与蓝帆股份现有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并对蓝帆股份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

３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蓝帆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则经营有关业务所获得

的利润由蓝帆股份享有。

（

４

）本人承诺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和对蓝帆股份的实际控制能力，损害蓝帆股份及蓝帆股份其他股东的权益。”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情况

假定本次交易后的本公司的股权架构一直存在，本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关联交易及定价情况如下：

１

、关联方情况

（

１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名 称 与本公司关系

李振平 实际控制人

蓝帆集团 控股股东（持股

５２．５０％

）

青岛朗晖 全资子公司

蓝帆新材料 全资子公司

蓝帆（上海） 全资子公司

蓝帆（香港） 全资子公司

蓝帆化工 控股子公司（持股

７５．００％

）

齐鲁增塑剂 间接控股子公司（持股

８９．９３６％

）

上海蓝帆 间接控股子公司（持股

１００．００％

）

（

２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名 称 与本公司关系

香港中轩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蓝帆商贸 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香港蓝帆 实际控制人控股公司

上海纽赛 实际控制人间接控股公司

淄博朗晖置业 实际控制人参股公司

潍坊朗晖置业 实际控制人参股公司

上海朗晖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前蓝帆化工参股公司

建兰化工 实际控制人参股并担任董事公司

现代物流 联营公司

临淄区公有资产经营公司 持有齐鲁增塑剂

５％

以上的股东

２

、关联方交易

（

１

）关联方销售及采购

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交易

公司名称 交易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金 额（万元） 比例（

％

） 金 额（万元） 比例（

％

）

蓝帆商贸 销售增塑剂

－ － ８

，

３９３．０１ ２．２３

上海朗晖 销售增塑剂

－ － ３３５．８２ ０．０９

香港蓝帆 其他业务收入

－ － ７１．９２ ０．０２

小 计

－ － ８

，

８００．７５ ２．３４

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交易

公司名称 交易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万元）

蓝帆商贸 采购原材料

１

，

９４４．６２ ４

，

０１８．９６

建兰化工 采购原材料

２６

，

２４５．８８ ２３

，

７６７．８１

香港蓝帆 采购原材料

－ ８

，

２６２．４８

上海纽赛 采购原材料

－ ２６７．０１

小 计

２８

，

１９０．４９ ３６

，

３１６．２７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标的公司蓝帆化工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均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

２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报告期内（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蓝帆集团及其控股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蓝帆化工及其下属

企业的资金已于本预案签署日前全部归还。

（二）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为了规范、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蓝帆集团已出具了《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主

要内容如下：

“（

１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影响或谋求蓝帆股份在业务合作

等方面给予本公司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２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影响或谋求与蓝帆股份达成交易的

优先权利；

（

３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蓝帆股份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

从事任何损害蓝帆股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４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保证不会以侵占蓝帆股份利益为目的，与蓝帆股份之间开

展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

５

）对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与蓝帆股份之间已经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公司保证按

市场化的原则进行，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蓝帆股份的合法权益。

（

６

）对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与蓝帆股份之间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将督促蓝帆股份按照《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规范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和蓝帆股份的利

益，也不损害双方股东的合法权益，接受市场投资者监督和监管部门的监管。”

此外，李振平也出具了《实际控制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

他单位承诺将遵循公平合理及市场化原则确定并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确保蓝帆股份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受侵害。

（

２

）本人及本人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蓝帆股份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及蓝帆股份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回避表决等公允决策程序。

（

３

）如出现因本人及本人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蓝帆股份或其他股东权益

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及本人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其他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章 本次交易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蓝帆化工的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香港中轩已出具书面文件，同意蓝帆集团以其所持有的蓝帆

化工

７５％

的股权认购蓝帆股份新增发行股份，并放弃该等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方案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

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风险

１

、拟购买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重组中拟购买资产为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 上述拟注入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根据初步估算，上述拟注入资产的评估预估值为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审计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由于拟购买资产评估预估值建立于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之上等因素，上述预估数据可能与最终评估结果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关注以上风险。

２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批准；有关政府部门关于蓝帆化工股东结

构变更的批准或核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因此，方案能否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

不确定性。

３

、环保核查风险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化工

等重污染行业企业申请上市或再融资，应向登记所在地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核查申请。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环保核查意

见是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蓝帆化工属于化工行业，蓝帆股份已申请山东省环保厅就本次交易进行环保核查。目前，本次交易的环保核查工作正在

进行。本次交易能否通过环保核查存在不确定性。

４

、股市风险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影响公司股票的价格。另外，行业的景气

变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和调整、公司经营状况、投资者心理变化等种种因素，都会对股票价格带来影响。为

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需正视今后股价波动及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二）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风险

１

、技术升级风险

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主营业务将增加增塑剂及苯酐业务。增塑剂行业将为下游塑料加工行业提供重要的工业原料。近

年来，我国增塑剂的产能扩张迅速，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开始出现，一些规模较小的增塑剂生产企业污染重、耗能高、产

品附加值低，逐渐不适应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未来国家可能调整对增塑剂行业的产业政策，对其中科技含量低、耗能

大、污染高的增塑剂生产工艺和产品进行限制。

蓝帆化工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增塑剂生产企业，拥有亚洲最大的单套增塑剂生产装置，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在行业内均处

于领先水平。但如果蓝帆化工未来不持续改进生产工艺，降耗增效，提高增塑剂产品的质量和差异化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将面对较为严峻的政策环境，从而影响蓝帆化工的可持续发展。

２

、环保及产品替代风险

目前，国内增塑剂仍以邻苯类产品为主，在实际消费中约占总消费的

９０％

。随着增塑剂在食品、医药工业上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人们对它的毒性也越来越重视。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已经相继出台政策禁止或者限制部分邻苯类增塑剂（如

ＤＯＰ

）在与人体、食品卫生相关的塑料制品中使用。目前我国尚未限制邻苯类增塑剂的使用，但是，未来国家有可能出台法律、

法规，限制邻苯类增塑剂的使用范围。

目前，柠檬酸酯、环氧类等环保型增塑剂生产技术已较为成熟，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及对健康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环保型

增塑剂将逐渐取代传统产品成为未来增塑剂的主流。

虽然蓝帆化工正在逐步扩大环保型增塑剂的产能和产量，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环保型增塑剂占增塑

剂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５．０４％

、

１１．９９％

和

１２．７５％

，但是目前蓝帆化工的主要产品仍然以传统的邻苯类增塑剂为主，如果国家

出台相关的限制政策，蓝帆化工将面临环保及产品替代的风险。

３

、增塑剂行业周期性风险

增塑剂行业景气度与宏观经济周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整个社会对塑料产品的需求减少，下游塑料

加工行业对增塑剂的需求也将相应减少。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增塑剂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总体需求下降，业绩出

现下滑。

２０１０

年，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增塑剂业景气程度有所上升。虽然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整体稳定，预计经济仍将持续增

长，但在全球经济环境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增长趋势是否持续，增塑剂行业是否能否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存在不确定

性。

４

、对外担保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蓝帆化工及子公司齐鲁增塑剂对外合同担保余额

１２．６２

亿元（不包括集团内部担保），全部是对南金

兆集团（下辖宏达矿业等公司）、高阳建设公司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帆化工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虽然蓝帆化工已着手清理、降低对外担保，但是如果被担保方出现

无法偿还银行借款的情形，上市公司将面临对外担保的风险。

５

、诉讼风险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东营天元塑业有限公司向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称由于自本次交易标的蓝

帆化工之子公司齐鲁增塑剂采购的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中掺有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导致其生产的塑料薄膜出现质量问题。东

营天元塑业有限公司向齐鲁增塑剂索赔各项损失共计

１

，

９９４．０６

万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如果法院审理后判决齐鲁增塑剂赔偿原告方东营天元塑业有限公司损失，将

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第九章 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安排

一、股份锁定

蓝帆集团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上述股份锁定期满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和《准则第

２６

号》等相关规定，切实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对相关信息的披露做到完整、准确、及时，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三、严格履行法定程序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本次交易预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独立董

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待相关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编制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再次提

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也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股东参

加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临时股东大会。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除现场投票外，本公司将就本次重组方案的表决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有关关联方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以充分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安排

本次交易中公司聘请了具有相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 本公

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将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第十章 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波动说明及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买卖股票情况的核查

一、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波动说明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蓝

帆股份对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结果如下：

蓝帆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２３．６５

元

／

股，前第

２０

个交

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收盘价为

２２．８０

元

／

股，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价格累计涨幅

３．５９％

；同期，深证成指累计涨幅

－

４．５３％

，塑料制品板块累计涨幅

－５．６０％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的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超过

２０％

。因此未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二、自查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等文件的规定，蓝帆股份已对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

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蓝帆股份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情况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进行了自查。

（一）蓝帆股份、蓝帆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交易蓝帆股份流通股的情

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蓝帆股份出具的自

查报告，蓝帆股份、蓝帆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蓝帆股份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

交易蓝帆股份流通股的行为。

（二）蓝帆集团、蓝帆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交易蓝帆股份流通股的情

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蓝帆集团出具的自

查报告，蓝帆集团、蓝帆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蓝帆股份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

交易蓝帆股份流通股的行为。

（三）蓝帆化工、蓝帆化工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交易蓝帆股份流通股的情

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蓝帆化工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蓝帆股份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交易蓝帆股份流通股的行为。

（四）本次相关中介机构、经办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交易蓝帆股份流通股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各中介机构出具的

自查报告，各中介机构、经办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蓝帆股份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交易蓝帆股份流通股的行为。

第十一章 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已聘请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齐鲁证券在审核交易预案后认为：本次交易后，上市公

司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将有所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有所增强；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鉴于公司将在相关审计、 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届时齐鲁证券将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二章 交易各方的声明与承诺

本次交易对象及其实际控制人， 包括蓝帆集团和李振平已分别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郑重承诺和声明如下：“本公司

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文件都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第十三章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保证本预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预案所涉及标的资产尚未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

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董事签名：

李振平 李 彪 刘文静

刘延华 孙传志 韩邦友

唐亚林 宫本高 张成涛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五


